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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
址 。 突 破 网 络 封 锁 ， 访 问 明 慧 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陈淑芹被黑嘴子女子监狱折磨致死 
吉林省女子监狱又名长春黑嘴

子女子监狱，是一座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人间地狱。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的
四区队是所谓的“教育监区”，警匪
一家，狱警教唆刑事犯，放弃信仰，
利用毒打、罚站、老虎凳、抻床强抻、
关黑屋、呛灌等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
违心放弃“真善忍”信仰（所谓的“转
化”）。所谓的百分之百的转化率，
就是中共狱警用灭绝人性的手段残
酷迫害、酷刑折磨的程度，不转化就
火化。二零一一年里被迫害致死的法
轮功学员有两名：陈淑芹和赵艳霞。 

陈淑琴：六十一岁，家住吉林市

昌邑区莲花街乾坤园小区 27 号楼。

曾身患多种疾病，苦不堪言。一九九

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

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在中共迫害法轮

功的十二年里，陈淑芹女士因坚持信

仰“真、善、忍”法轮大法，遭中共

人员八次绑架，被非法劳教过一年、

非法判刑五年，于二零一一年二月在

长春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二零一零年，陈淑芹第八次被中

共恶警绑架，非法拘禁在吉林市看守

所，被折磨得腰弯曲九十度，身体特

别瘦，看要出生命危险了，恶警才给

送回了家。回家几天后，身体还没恢

复就再次被吉林市昌邑区莲花派出

所恶警在家中绑架，送进长春黑嘴子

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在长春女子监狱，陈淑芹拒绝所

谓的“转化”，被关押在黑嘴子监狱

里最邪恶的“教育监区”四区的三

楼黑单间里，遭受酷刑迫害。  
“教育监区”有两个邪恶队长张淑

珍、倪笑虹，四个管教，分管四个监

区。最邪恶的是四小队的管教郭霞（二

十八九岁），其次是一区队的管教刘蕾

（警校新毕业的）。只要监区中不转化

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送到四区队进行酷

刑折磨。郭霞还亲自示范，教刑事犯

包夹灭绝人性的所谓“高招”迫害法轮

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落入这里，最后

只能剩下一口气。教育监区有无数的

刑事犯包夹，她们都是给监狱恶警送

了礼的才能当上包夹。该监区小队长

恶管教郭霞指使邪恶的刑事犯包夹

杀人犯崔海玉、周佰凤、涉黑犯李雪

娜、诈骗犯：崔殷、马研、韩立杰、

杨惠、汪秀芳等，毒打、呛、灌陈淑

芹，把她的头按在水桶里呛、灌，再

提起来，再使劲摁下去呛、灌，反复

的呛灌，几乎灌死。 

在酷刑迫害下，陈淑芹曾经承受

犯人

酷刑演示：毒打

逼迫陈淑芹写“五书”。陈淑

芹清醒后，再次声明“五书”作废，

又被劫持到三楼毒打、上绳 、吊抻、

灌等各种酷刑折磨。陈淑芹坚定不

放弃大法修炼，最后被恶警指使包

夹（犯人）活活打死。 

恶徒们折磨死陈淑芹后，监狱

为掩盖真相，在尸体上扎上吊针，

匆匆将尸体送往医院，谎称陈淑芹

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参与迫害的凶手：小队长恶

酷刑演示：把法轮功学员的头
按在水桶里呛、灌折磨 

警：郭

不住折磨妥协过，清醒后，她立即声

明坚修大法，又被体罚，陈淑琴绝食

抗议，又被关进五楼更加残酷的迫

害，长期被恶警绑在最残酷的抻刑上

抻，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这种情况下，管教郭霞指使包夹

霞；杀人犯：崔海玉、周佰

凤；涉黑犯：李雪娜；抢劫犯：姜

凤英；贪污犯：吴影；经济犯：何

方楠；诈骗犯：崔殷、马研、 韩立

杰 、杨惠 、汪秀芳；汪玉玲（帮

教） 

这里揭露的酷刑只是黑嘴子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更多酷

刑迫害真相都被掩盖着。目前确切

知道有十一人在女子监狱被迫害致

死，她们是余国庆、丛桂贤、于立

新、邓世英、王秀云、杨桂琴、杨

桂俊、韩春媛、姜春贤、陈淑琴和

赵艳霞。相信邪恶只能掩盖一时，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天理昭昭，

善恶必报，迫害法轮功学员邪恶之

徒必遭天谴！◇ 

 酷刑演示：抻床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名大法弟子。该人于 2000 年 11 月份检查肝癌末期。就在住院

的前一天他还拘捕了两名大法弟子。1 个月后死于医院中。 

● 长春市公安局局长田中林是 610 办公室负责人之一。

经其非法逮捕、拘留的大法弟子数百人。2001 年 3 月以来遭

报应，田中林右胳膊抬不起来，疼痛难忍，至今未愈。今年 5

月 1 日他的两个弟弟及一个侄儿，在一起事故中被撞死。 

● 长春市绿园派出所内勤民警孙丽萱，多次侮辱和谩骂

大法弟子，其小孩到了说话年龄，至今不能开口，成了聋哑。

● 王井方，男，45 岁，原重庆街道办事处副书记；胜连

平，男，43 岁，原乐山街道办事处副书记；赵庆义，男，38

岁，原永昌街道办事处一把手；孟宪启，男，50 岁，现任朝阳

区组织部副部长。这四个人自 99 年“7.20”后，主抓迫害法

轮功。2001 年 7 月 30 日下午 13 时左右，四人坐轿车由长春到

吉林开会，途中轿车自行翻车数次，车毁人亡，三死一伤。 

● 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二大队长张立兰，为了往劳教

所上报转化率，以欺骗的方式谎报事实真相（其实大法学员并

没有放弃修炼），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期间，张立

兰弟弟因重病住进了医院，都快成植物人了。由此可见，现世

现报，一人做大坏事，家里人都跟着遭殃。另恶警张丽兰已遭

报，得了乳腺癌。 

因为迫害正直善良的大法弟子而遭恶报的事还有很多，快

快清醒吧！悬崖勒马为时未晚！只要今后不再做这些恶事，并

尽己所能帮助大法弟子，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善恶必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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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薄熙来的下场看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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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十

八人。 

薄熙来在大连担任市长和辽宁

省长期间，有证据显示，薄熙来和王

立军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罪恶行径。薄熙来、王立军来到重庆

后，重庆迅速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学

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明慧网不完

全统计：重庆市自 2008 年 6 月至今

迫害法轮功十余年，政法委非法
权力无限放大，薄熙来玩火自焚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 2012 年 3 月 25 日止，已有超过 1 亿 1132 万中国民众
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 

在3月9日，薄熙来公开叫嚣“王

立军打黑是政法委在协调”，公开曝

光这十多年来江派控制的政法委的

权力膨胀。 

江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这十多年

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法委

系统和六一零办公室的权力被无限

放大，从最初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名

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的打压，到“打死算自杀”、“不查身

源，直接火化”，将司法系统彻底践

踏，使中国事实上沦为中共利益集团

掌控下的国家黑社会主义。 

被王立军称为“党内野心家”的

薄熙来，如果没有江氏集团政法系统

的撑腰，又如何狂妄到一句“唱红打

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无视法律，打

【明慧网】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

上午，中共登出薄熙来被免职的消

息。表面上看这个结果是由中共内斗

造成的，但仔细分析，真的应验了人

们常说的那句“善恶有报是天理”。 

迫害法轮功在多国被起诉 薄熙
来被下放 

据维基解密爆料，薄熙来因迫害

法轮功而在海外多国被起诉，国际形

象太负面，温家宝在当年 12 月，极

力反对薄升任副总理；之后，薄被下

放，任重庆市委书记作为其政治生涯

的最后一站。 

裂？ 

重庆事件曝光的真相 
永康、

罗干

、王

立军

从薄熙来、王立军到周

，直到元凶江泽民，都是参与

迫害法轮功的罪大恶极者。在这条

罪恶的权力链条上每个刽子手都将

会为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 

善恶有报是天理。薄熙来

的今天，就是那些仍在参与迫

害者的明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已经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

罪，性质等同于纳粹战犯。 

认清中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揭露迫害

的真相，洗刷自己的罪孽，才是所

有参与迫害者的唯一出路。◇ 

长春市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们，看看下面这些事例，

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人，不要再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了。因为迫害善良人一定会遭报的。 

● 吉林农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副政委（主管国保大队）

赵喜超，男，四十九周岁，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一日晚八时，

突然暴死家中。大家不妨看一看他生前所作所为，就会明白

其中的因果关系了。 

二零零二年之前，赵喜超在农安县杨树林乡当派出所长

期间，紧跟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赵喜

超调到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副政委主管国保大队，又是不遗

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国保大

队在其授意下上下勾结，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十几人，而后

被非法判刑，刑期长的竟达十八年之久。 

尽管赵喜超作恶多端，法轮功学员依然本着善念给其写

信、打电话劝善，可他就是一意行恶，甚至扬言不怕报应。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赵喜超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又可耻的

一生。 

● 长春市公安局法制处专门负责审批法轮大法弟子劳

教的宋大华（48 岁），于 2001 年 4 月病死。死前心、肝、肺、

胆等部位都得了大毛病，被病魔折磨了数月，极其痛苦。死

前醒悟，对前去探望的人说：“我可能是因为批法轮功学员劳

教遭到的报应。” 

● 长春市宽城区孟家桥派出所所长尹发民，曾抓捕数十


